
逢甲大學運輸與物流學系學士班暑期實習實施注意事項 

(114學年度起申請實習者適用) 

民國 110年 8月 10日經 110學年度第一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10年 10月 26日校長核定並公布 

民國 112年 6月 6日經 111學年度第 10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12年 7月 18日校長核定並公布 

民國 114年 3月 10日經 113學年度第 7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14年 4月 2日校長核定並公布 

民國 114年 9月 10日 114學年度第 1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14年 10月 28日校長核定並公布 

一、 為加強運輸與物流學系（以下簡稱本系）學生理論與實務整合，深化專業養成教育與訓

練，強化職場專業技能，並增進就業競爭力，辦理學生暑期實習暨運輸管理實務課程，

依據逢甲大學專業實習實施要點、逢甲大學專業實習課程要點、逢甲大學建設學院專業

實習課程施行細則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 申請資格如下： 

(一) 本系學士班學生。 

(二) 應參加本系舉辦之實習說明會。 

三、 申請應備資料如下： 

(一) 履歷表。 

(二) 歷年統計至申請前一學期之全系排名成績單。 

(三) 家長通知書。 

(四) 缺曠課清冊。 

(五) 專業實習規劃與評量。 

(六) 實習生實習行前報告。 

四、 實習單位為由本系或本校提供實習機會並經由實習委員會審議通過之廠商，與學生進行

媒合，並由本系與該實習單位簽署企業合作意願書，實習單位負責人與學生為三親等內

之關係者須迴避。 

五、 每年由本系先與實習單位洽商實習名額，於暑假前公布實習單位及名額供本系學生申請，

並依據第 3點規定送交之資料進行審查。 

六、 實習實施時間須為學校行事曆規定之暑假期間，實習期限以 8週為原則（每週以 5個工

作日計，每工作日以 8 小時計），實習時數須符合每 1 學分至多 80小時且不得低於 72

小時為原則。 



七、 學生申請暑期實習應通知家長知悉，填寫學生家長通知書，實習前應主動向家長報告實

習單位地點及聯絡方式。 

八、 實習期間學生應自行負擔居住、交通、膳食，以及實習期間因個人研究學習所衍生之費

用。 

九、 實習單位協助安排固定之企業導師，指導實習學生實際參與實務工作，並注重勞工安全

衛生管理。實習單位在實習學生實習結束後，提出實習單位考評表。 

十、 實習學生依實習單位之指導實際參與實務工作，並配合實習單位之工作時段及相關職場

規範，確實遵守實習單位之人事制度與相關安全衛生管理規定。實習學生於實習期間應

維護本校及本系形象，不得有傷害校譽之情事，同時亦須注意自身安全。 

十一、 實習期間本系指定專業實習導師、助教檢視或電話訪談學生實習狀況，專業實習導師

不定期至實習單位輔導訪視至少 1次為原則。 

十二、 學生實習規定如下： 

(一) 實習期間學生不得選修其他課程，避免影響正常上、下班時段。 

(二) 學生應於實習前參加本校及本系舉辦之職前講習，接受職場倫理及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 

(三) 實習期間學生應依照實習單位所規定時間準時上、下班，上、下班時須簽到退。

每個月若無故未到職 3天以上，本系將會配合實習單位撤銷未完成之實習。 

(四) 實習期間學生應依規定填寫實習生實習報告單，按時繳交予實習單位企業導師批

閱。 

(五) 實習單位每個月就實習學生實習績效，提出實習單位考評表。 

(六) 實習結束後，學生須繳交實習生體驗成效評估表，實習單位由企業導師針對學生

的工作表現填寫實習機構合作體驗成效評估表。 

(七) 實習學生應於每學期課程考核截止日 1個月前繳交實習成果書面報告，並於實習

說明會或實習分享會時進行口頭報告。未繳交書面報告以及未完成口頭報告，實

習成績不及格。 

十三、 實習課程選課及成績評量方式如下： 

(一) 本系於每學年四年級上學期開設 4個學分之運輸物流暑期實習選修課程供實習完

畢之學生選修，開學後即進行實習報告之成績評比，評比為通過者，始採計學分

數納入畢業學分。 

(二) 實習總成績 70%為實習單位之考評分數，30%為實習報告分數，合計成績達 60分

以上為通過，惟未繳交實習報告者以不通過論。 



(三) 第 1款運輸物流暑期實習選修課程，最多得採計本系專業選修學分 3學分，學分

採計方式依下列規定辦理。 

1. 實習週數達 4週（160小時）則採計該課程 1個學分。 

2. 實習週數達 6週（240小時）則採計該課程 2個學分。 

3. 若實習週數達 8週（320小時）則採計該課程 3個學分。 

十四、 學生開始實習後，應遵守實習單位之規定指導，如有不適應狀況，應向專業實習導師

反應，由專業實習導師進行輔導與協調。學生因病或特殊事故不能完成暑期實習課程

者，須經本系專業實習導師及系主任同意後，向實習單位提出辭呈並終止實習，且毋

需於次一學期完成暑期實習課程選課作業。 

十五、 學生若於實習期間中途離職，違反規定者，除實習時數不予承認外，亦不得申請本系

提供之獎學金及再次申請實習，並酌情依校規處理。 

十六、 本注意事項經系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